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競 賽 規 程 
  教育部 114 年 8 月 26 日臺教授體字第 1140027555 號函核定 

運動部 115 年 2 月 13 日運授全部字第 1150000377 號函修訂 

第 一 條  依據：本規程依據「全民運動會舉辦準則」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日期與地點：中華民國 115 年全民運動會（以下簡稱全民運），訂於中華民國 115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2 日計六天，於桃園市舉行，各運動種類視報名參賽隊（人）數

多寡或實際需要，得提前比賽。 

第 三 條 承辦單位：桃園市政府。 

第 四 條  參賽單位：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

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宜蘭縣、澎湖縣、

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金門縣、連江縣。 

第 五 條 參賽單位教練資格： 

一、應辦競賽種類：各參賽單位教練應取得該運動種類至少Ｃ級（丙級）以上教練

證資格，且在有效期限內，並於線上報名時上傳教練證影本，始得完成報名。 

二、選辦競賽種類：各參賽單位教練應優先遴派該運動種類至少Ｃ級（丙級）以上

教練證資格，並於線上報名時上傳教練證影本，始得完成報名。 

第 六 條 選手參賽資格：參加全民運之選手，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戶籍規定：應於其代表參賽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連續滿三年以上者，其設籍期

間計算以全民運註冊截止日為準（即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3 日以前設籍者）。 

二、年齡規定：依各競賽種類之國際競賽規則（以下簡稱規則）或各運動技術手冊

（以下簡稱技術手冊）之年齡規定；選手未成年者，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三、身體狀況：由參賽單位指定各綜合醫院檢查。參賽單位及選手應於「選手保證

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中具結，保證選手性別及適宜參加劇烈運動競賽事項。 

四、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應得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同意。 

五、選拔程序：參賽選手應參加其代表參賽單位舉辦之運動會或單項運動選拔賽或

依其參加國內外正式錦標賽之成績，由各參賽單位選拔委員會依公開選拔程序，

取得代表資格。 

六、全民運之選手，其參賽資格（包括前項規定、參賽成績基準、人數及隊數之限

制），依競賽規程及技術手冊規定，由籌備處審查，經審查資格不符者，不得

參賽。 

第 七 條 競賽種類： 

應辦種類：健力、拔河、輕艇水球、水上救生、水中運動、飛盤、合球、滑輪溜

冰、滾球、原野射箭、柔術、沙灘手球、定向越野、運動舞蹈、龍舟、

有氧體操。 

選辦種類：民俗體育、太極拳、摔角、國術、龍獅運動、慢速壘球、木球、槌球、

巧固球、躲避球、劍道、沙灘角力、健美、五人制足球、舞蹈運動、

獨輪車。 

第 八 條 各競賽種類、項目舉行比賽條件： 

一、各競賽種類報名須達 8 個單位（含）以上方舉辦比賽。報名未達規定單位數則



取消該競賽種類比賽。 

二、各競賽種類之競賽項目（含團隊）實際參賽須達 3 人（隊）（含）以上，如未達

到規定人（隊）數則取消比賽。但以體位分級之競賽項目，以磅重通過後實際

參賽人數為準。 

第 九 條 註冊、單位報到及會議： 

一、註冊： 

（一）註冊說明會： 

1. 時間：1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2. 地點：國立體育大學行政大樓 4 樓資訊中心電腦教室（桃園市龜山區

文化一路 250 號）。 

3. 電話：(03)328-3201轉2442，聯絡人：專案助理柯小姐。 

4. 參加人員：各單位至少派 1 名人員，且為實際資料輸入之承辦人員出席。 

（二）註冊方法： 

1. 各參賽單位應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註冊。 

2. 一律採網路線上作業方式辦理註冊。 

3. 網路線上註冊通關帳號及密碼，於說明會時統一發給，請務必妥善保

存。該帳號及密碼僅適用登入及修改該單位之隊職員與選手註冊資料。 

4. 網路註冊網址：https://sport115.tycg.gov.tw/。 

5. 網路登錄日期：自 115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8 時至 7 月 3 日

（星期五）下午 5 時止，登錄截止後概不接受增刪或替換。 

6. 完成網路註冊後，請將註冊表件列印紙本核對無誤（表件上手改資料

無效），經所屬參賽單位於表件上用印核章後，115 年 7 月 10 日（星

期五）下午 5 時前寄送（以郵戳為憑）或親送：國立體育大學科技大樓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 號）「115 年全民運籌

備處競賽部競賽暨紀錄組」收，始完成註冊手續。註冊資料以此註冊表

件資料為最終依據。 

7. 網路註冊操作步驟：請查閱網站 https://sport115.tycg.gov.tw/。 

8. 競賽註冊聯絡電話：(03)328-3201轉2442（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競賽

暨紀錄組聯絡人：專案助理柯小姐）。 

9. 籌備處聯絡電話：(03)319-4510轉5002、5003、5010。 

（三）各參賽單位選手於註冊時須繳交籌備處製發之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授權

同意書（如附件一）及參賽單位隊本部暨運動代表隊職員個人資料授權

書（如附件二）各一份。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必須由選手親

自簽名，並檢附新式戶口名簿影本（並由代表單位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含電子戶籍謄本，應含詳細記事，且申請核發

日期應為 115 年 4 月 3 日以後者為限），以上資料需加蓋直轄市、縣

（市）政府章戳證明。未成年者，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四）凡報經運動部、教育部及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備查列為運動禁賽處分之

選手，至全民運動會註冊截止日尚未解除禁賽者，不受理註冊，代表團



及其他職員亦同。 

（五）各單位隊職員註冊時，應依照網路註冊系統規定辦理，並繳最近 3 個月

內之 2 吋彩色半身照片電子檔（jpg 檔）一張，俾供籌備處製發職員證

及選手證，未繳檔案者視同未完成註冊。 

（六）所填註冊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全民運相關用途使用。 

（七）各單位參加競賽，不論團隊或個人項目，凡註冊並經資格審查合格者，

務必出場比賽，不得任意棄權。如無故棄權者將依據本規程第十四條第

七項議處。各單位團員參加比賽，必須穿著配有該參賽單位字樣或標誌

之規定服裝，否則不得參賽。 

（八）各參賽單位應組織代表隊與會，其組織成員依照下列規定辦理。各單位

代表隊隊本部職員包括總領隊、副總領隊、總幹事、副總幹事、總管理、

副總管理、總教練、副總教練、醫護人員、運動防護員、技術員及幹

事等。 

1. 各參賽單位隊本部職員人數規定： 

(1)註冊選手總人數在 50 人（含）以下時，至多得置職員 6 人。 

(2)註冊選手總人數在 51 人（含）至 100人（含）之間時，至多得置

職員 8 人。 

(3)註冊選手總人數在 101 人（含）以上時，每增加選手滿 50 人，得

增置職員 1 人。 

2. 各參賽單位註冊參加各組種類競賽之職員人數規定： 

(1)選手人數在 20 人（含）以上時，得置領隊、管理各 1 人，教練 2 

人。 

(2)選手人數在 12 人（含）至 19 人（含）之間時，得置領隊、教練、

管理各 1 人。 

(3)選手人數在 6 人（含）至 11 人（含）之間時，得置領隊 1 人、

教練兼管理 1 人。 

(4)選手人數在 5 人（含）以下，置教練 1 人。 

(5)各競賽種類區分各科目競賽時，依註冊科目得各增加 1 名教練，

不受本款各目之限制。 

二、代表隊人員資格審查會議及抽籤：訂於 115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假

國立體育大學行政大樓 4 樓資訊中心電腦教室（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 號）

舉行。 

註：球類團隊項目抽籤之種子隊，以承辦單位及113年全民運前三名優先分別抽排。 

三、各參賽單位報到：訂於中華民國 1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至 12 

時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會議室（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成

功路二段 144 號）辦理報到並領取相關資料。 

四、各參賽單位總領隊會議：訂於中華民國 1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 30 

分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會議室（地址：桃園市桃園

區成功路二段 144 號）舉行。 



五、各種類技術會議：依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訂定時間、地點舉行。 

六、各種類裁判報到及會議：依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訂定時間、地點舉行。 

七、開幕典禮：1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5 時於桃園市立綜合體育館（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 1 號）舉行。 

八、閉幕典禮：115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於桃園展演中心（地址：桃園

市桃園區中正路 1188 號）舉行。 

九、各參賽單位隊本部設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地址：桃

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 144 號）。 

第 十 條  競賽秩序： 

一、各種類運動競賽秩序由籌備處競賽暨紀錄組公開抽籤或按各種類運動規則編排

之。 

二、各種類運動競賽賽程一經排定公布，非經籌備處核准不得變更或調整。 

三、比賽制度：依 115 年全民運各競賽種類運動競賽技術手冊之比賽制度辦理。 

四、參賽證明：選手參加比賽時應攜帶全民運籌備處製發之選手證，否則不得參加比賽。

選手證之照片如非本人則取消參賽資格。 

第十一條  獎勵： 

一、績優單位獎：依參賽單位名次換算積分數，取前八名，依序頒發總統獎、副總

統獎、行政院院長獎、立法院院長獎、司法院院長獎、考試院院長獎、監察院

院長獎及大會獎。其積分相同者，再以其金牌數計，依此類推。 

二、績優種類錦標獎：獲錄取各組各項競賽種類前八名者，頒發獎牌或獎狀，其有

團體項目者，以團體成績為團體錦標成績。錄取名額，依實際參賽隊（人）數

核計。 

三、 績優個人及團隊獎：各競賽種類之競賽項目實際參賽 10 人（隊）以上取 8 名，9 

人（隊）取 7 名，8 人（隊）取 6 名，7 人（隊）取 5 名，6 人（隊）取 4 名，

5 人（隊）取 3 名，4 人（隊）取 2 名，3 人（隊）取 1 名。前 3 名發給金、

銀、銅牌及獎狀，第 4 名至第 8 名發給獎狀。凡參加各種競賽（團隊、項目）全

部賽程中以列入出賽名單者，發給獎牌及獎狀。 

四、 各競賽種類名次換算之積分換算基準為：第 一 名得 8 分；第 二 名得 7 分；第 三 

名得 6 分；第 四 名得 5 分；第 五 名得 4 分；第 六 名得 3 分；第 七 名得 2 分；第 

八 名得 1 分。 

全民運選手經有撤銷或廢止資格或獎勵者，其已領取之獎牌或獎狀，應繳回全民運

承辦單位，承辦單位並應辦理獲獎之遞補。總成績因而變動者，亦同。 

第十二條  申訴： 

一、有關全民運競賽爭議申訴，應依據各競賽種類國際運動總會之競賽及相關規定

辦理，若無明文規定者，先以口頭提出，並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以

書面（如附件三、四）提出申訴，未依規定時間提出者，不予受理。 

二、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名），並向該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或裁

判長正式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 元，如經審判委員會裁定其申訴未成

立時，沒收其保證金。 



第十三條  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依該規定辦理。 

二、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三、各該單項競賽種類之審判（技術）委員會無法判定或屬選手資格之疑義者，由運

動競賽審查會判定，並為終決。 

第十四條  罰則： 

一、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參賽資格

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與分數，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獎狀。 

二、參加團體運動項目之團隊，若有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取消該隊

之參賽資格。惟判決前已賽畢之場次不再重賽。 

三、代表隊隊員於比賽期間，若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時（對裁判有不正當行為致

延誤比賽或妨礙比賽等），除當場予以「停賽」處分外，並由該競賽種類之

「審判委員會」議決，按下列罰則處罰： 

（一）選手毆打裁判： 

1. 個人項目：取消該選手繼續參賽之資格，並終身禁止該選手及其所屬

教練參加全民運任何種類之比賽。 

2. 團隊項目：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及該參賽單位參加 117 年全民運

該項目之比賽權利。同時該隊之選手及其教練亦按個人項目之罰則處

理。 

3. 除以上罰則外，由籌備處將該選手違規之情事，轉請相關縣市政府及

所屬單位依規定處分之。 

（二）職員毆打裁判： 

1. 取消該職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終身禁止該職員擔任全民運任何

種類之職員或選手。 

2. 情節嚴重者得取消該項目繼續參賽資格及該參賽單位參加 117 年全民

運該單項之比賽權利。 

3. 除以上罰則外，由籌備處將該職員違規之情事，轉請相關縣市政府及

所屬單位依規定處分之。 

（三）選手、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 

1. 經裁判或審判委員當場勸導無效，未於 10 分鐘內恢復比賽時，取消該

隊繼續參賽之資格。 

2. 情節嚴重者，得取消繼續參賽資格及該參賽單位參加 117 年全民運該

單項之比賽權利。 

（四）具學生身分者，若違反前述各項規定時，由籌備處函請所屬教育行政機

關處分之。 

四、裁判毆打職員或選手，取消該裁判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終身禁止該裁判擔

任全民運任何種類之裁判。 

五、已註冊參賽之選手或職員經舉發曾被提報運動部同意核備判處停止比賽權，至全

民運各競賽種類比賽前 1 日尚未恢復其權利者，不得出場比賽，亦不得擔任代表團



其他職員。 

六、選手證之照片與本人不符時，取消比賽資格，並得停止其參加 115 年全民運該種

類之比賽權利。 

七、選手無故棄權或拒絕接受頒獎，除取消繼續參賽資格外，經各種類運動「審判

委員會」議決屬實，得停止其參加 117 年全民運比賽之權利及取消其所兼職員

資格。 

八、職員不得兼任其參賽單位以外之職員，選手亦不得兼任其他參賽單位之職員，

否則取消其所兼職員資格。 

九、裁判不得兼任各代表隊隊職員、選手，否則取消其裁判資格。 

十、賽會期間如係屬全國單項運動協（總）會間內部衝突之非理性抗爭者，致造成

大會困擾者，經運動競賽審查會議決，得於 115 年全民運動會停止該競賽種類比

賽，並移請運動部予以議處。 

第十五條  運動禁藥檢測：參賽選手有接受運動禁藥檢測之義務，拒絕接受檢測或經檢測證實違

規用藥者，除依運動禁藥管制方法處理外，並撤銷其參賽成績及所得之獎勵。 

第十六條  本規程經運動競賽審查會審議通過並函請運動部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一、中華民國115年全民運動會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附件一）。 

二、中華民國115年全民運動會參賽單位隊本部暨運動代表隊職員個人資料授權書（附件二）。 

三、中華民國115年全民運動會選手資格申訴書（附件三）。 

四、中華民國115年全民運動會運動競賽事項申訴書（附件四）。 



（附件一） 

中華民國115年全民運動會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本人確實符合參加中華民國 115 年全民運動會選手參賽資格，經醫院檢查，認定可參加劇烈運

動競賽之檢查證明已留存參賽單位備查。另本人同意遵守運動部運動禁藥管制辦法之規定，配合

大會運動禁藥管制會相關作業程序，且同意下列個人資料供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使用。 

姓名： 

性別：□男□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代表單位：

設籍日： 

參賽組別：□男子組 □女子組  □男女混合組（請勾選） 

參賽種類： 

選手本人簽名： 

教練簽名或蓋章： 

未成年者法定代理人同意參賽簽名或蓋章： 

 

附註： 

一、保證書必須由選手及教練親自簽名或蓋章，並檢附新式戶口名簿影本，並由代表單位加蓋與

正本相符章，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含電子戶籍謄本，應含詳細記事，且申請核發日期應為 

115 年 4 月 3 日以後者為限），以上資料需加蓋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章戳證明。 

二、填寫保證書時，請先詳閱 115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及技術手冊有關資格規定。

三、保證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 

四、選手未成年者，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由各參賽單位校對後核章。 

五、請各參賽單位依照競賽種類及組別分別裝訂成冊，選手名單依登記註冊順序排列。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參賽單位核章 



（附件二） 

中華民國 115 年全民運動會 
參賽單位隊本部暨運動代表隊職員個人資料授權書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請詳細閱讀桃園市政府（115 年全民運動會籌備處）（以下簡稱 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依個

資法第8條及第9條規定所為以下「報名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一、機構名稱：桃園市政府（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基於辦理 115 年全民運動會提供得標廠商相關證件製作、保險等事宜。

三、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透過直接網路報名及書面審核資料而取得個人資料。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分為：識別個人者（C001 註）、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03）、個人描述（C011）、身

體描述（C012）、婚姻之歷史（C022）、移民情形（C033）之居留證、旅行及其他遷徙細節（C034）、學校紀錄（C051）、資格或紀錄（C052）等

個人資料類別，內容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或居留證或護照號碼、生日、相片、性別、教育資料、身體描述、緊急聯絡人、住址、電子郵

遞地址、聯絡資訊…等。 

五、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一）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理 115 年全民運動會成績資料保存期限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至賽會

結束一個月所需之期間為利用期間。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或經登記註冊報名人授權處理、利用之地區。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除桃園市政府（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本身外，尚包括 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於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

單位，包含運動部、相關證件製作之得標廠商、保險得標廠商、或其他學術研究機構等，詳細名單名稱或如有新增，將於 115 年全民

運動會網站（https://sport115.tycg.gov.tw/）。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提供得標廠商製作相關證件（隊職員證、選手證等）、保險與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成績

紀錄提供相關資料庫建置小組登錄。 

六、登記註冊報名人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將導致影響後續比賽之權益。 

七、登記註冊報名人得依個資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得以書面、

傳真、電話等方式與 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聯絡，行使上述之權利。 

八、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料或相關資料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九、除法令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若登記註冊報名人向 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提出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 

妨礙 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執行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 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違背法令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

得繼續蒐集、處理、利用或保留個人資料。 

十、登記註冊報名人拒絕 115 年全民運籌備處蒐集個人資料，將導致無法進行登記註冊報名，進而無法參加本次賽會。 

本人同意授權提供個人資料於本次賽會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且本人個資必須採取 

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布。 

【立同意人】 

姓名： （親自簽名） 

單位： 

種類： 

職稱： 



（附件三） 

中華民國115年全民運動會選手資格申訴書 

 

被申訴者姓名 

 

單位 

 

參加項目 

 

 

 

申訴事項 

  

 

證件或證人 

 

聯名簽署單位 領隊或教練 （簽名） 

申訴單位 領隊或教練 （簽名） 

運動競賽審查會判決 

 

運動競賽審查會召集人 （簽名） 

 

附註：1、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申訴者概不受理。 

2、單位代表隊領隊簽名權，可依競賽規程之規定，由代表隊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附件四） 

中華民國115年全民運動會運動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事由 
 

糾紛發生時間及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或證人 
 

單位領隊 

（簽名） 

單位教練 

（簽名） 

年月 日 時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判決 

 

審判委員會召集人 （簽名） 

 

附註：1、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申訴者概不受理。 

2、單位代表隊領隊簽名權，可依競賽規程之規定，由代表隊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